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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子，对身患重病的父亲长期不送医院就医，结果其父因延

误治疗而死亡。行为人之行为构成不作为形式的杀人罪。( ) 

【答案】错误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：故意杀人

罪与虐待罪的界限。故意杀人罪与虐待罪的关键区别在于主

观故意不同：前罪的犯罪故意内容为杀人，而后罪的犯罪故

意内容为虐待。本题所给定的案情，明显能够表明行为人的

主观故意为虐待而非杀人，故本案的定性应为虐待罪，不是

故意杀人罪，所以题目的结论是错误的。 【考生注意】现在

的法律硕士入学考试中，已经没有判断题题型。在历年试题

中，判断题一般包括两种情况：一是刑法条文中没有相关规

定，《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》中

也没有明确的论述，而是需要考生根据刑法理论和刑法的相

关规定进行一定的分析判断，得出正确的结论，这种判断题

重点考查考生运用刑法学原理分析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有一

定的难度。例如本题就是这样的一道题目，考生要根据自己

对故意杀人罪和虐待罪犯罪构成的掌握，理清此罪与彼罪的

界限，再结合题目给定的案情，作出正确的判断。二是法条

题，即以判断题的形式考查考生对法条的准确记忆，较为简

单。 2．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，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。( ) 

【答案】正确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：拘役刑的

执行机关。《刑法》第43条规定：“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

，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。”根据这一规定，本题的结论是正



确的。 3．盲人犯罪，应当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( ) 【

答案】错误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：生理缺陷人

的刑事责任能力以及“应当型”量刑情节和“可以型”量刑

情节的区别。在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中，有“应当

型”量刑情节和“可以型”量刑情节的区分，即有的量刑情

节，刑法的规定是应当从宽或者从重，而有的量刑情节，刑

法的规定是可以从宽。这表明刑法规定的这两种量刑情节的

强制性的不同。应当型情节是指刑法明确规定，司法机关在

量刑时，必须考虑并予以适用，据以作出相应处理的情节。

这种情节的特点在于法律对情节的量刑作用作了刚性规定，

适用这一情节是司法机关的义务，司法人员只有根据这一情

节决定适用何种程度的权力，而没有酌定决定适用不适用的

自由。如果不适用这一情节所作判决就违反了法律规定。可

以型情节是指刑法明确规定的，允许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

体情况，酌情决定是否在量刑时予以考虑适用的情节。其特

点是，法律对情节的适用只是一种倾向性规定，具有一定的

弹性，司法机关在是否适用上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。如果

司法机关在判刑时不予以考虑适用，也不违反法律。这种情

节，在刑法上都用“可以⋯⋯”进行限定。不过，既然法律

明确将某种情节予以规定，就表明了立法者对这一情节量刑

作用的倾向性意见，也就是通常情况下，量刑时还是应当考

虑并适用的。因此，司法机关不能将这种可以型情节完全等

同于酌定情节，在一般情况下，量刑时适用这种可以型情节

也是司法机关的一种义务。《刑法》19条规定：“又聋又哑

的人或者盲人犯罪，可以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”根据

这一规定，盲人犯罪的处罚，是一种可以型的量刑情节，即



可以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，不是应当从轻、减轻或者免

除处罚，所以本题是错误的。 4．背叛国家罪的主体是特殊

主体。( ) 【答案】正确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：

背叛国家罪的主体。背叛国家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，即只有

中国公民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。所以本题是正确的。 【考生

注意】现在的法硕入学考试中，已经将背叛国家罪排除出考

试的范围，所以考生不必掌握背叛国家罪的相关内容。 5．

犯罪行为在客观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，但概括起来，

有故意犯罪行为和过失犯罪行为两种基本形式。( ) 【答案】

错误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：危害行为的基本表

现形式。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，危害行为的基本表现形式为

作为和不作为两种。故意和过失不是犯罪客观方面危害行为

的基本表现形式，而是犯罪主观方面罪过的两种基本表现形

式。所以本题是错误的。 6．张三与李四有仇。某日，张三

见李四前往公用的水井打水，便抢先一步在水井中下毒。结

果导致李四饮水后死亡。张三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( ) 

【答案】错误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：故意杀人

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界限以及公共安全的含义。故意杀人

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界限关键在于行为是否危害了公共安

全。公共安全，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、健康或者重大公

私财产的安全。公共安全突出的特征是不特定性。所谓不特

定，是指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行为往往侵害的对象和可能

造成的危害结果是事先无法确定的，行为人对此既无法预料

，也难以控制。不特定是一种客观的判断，不依行为人主观

上有无确定的侵犯对象为转移。例如，本题中，张三想杀死

李四，于是在公用饮水的水井中投毒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张三



侵犯的不只是李四的生命健康权，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在该井

中饮水的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，张三构成了危害公

共安全罪中的投放危险物质罪。所以，本题的结论是错误的

。 【考生注意】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、侵

犯财产罪中的某些犯罪的区别在于是否危害了公共安全，如

何判断是否危害了公共安全是法律硕士入学考试分则中常考

的知识点，其可能涉及的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、简答题和案

例分析题等，考生应注意准确掌握。 7．信用卡诈骗罪，就

是指利用信用卡、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，骗取钱财数额较大

的行为。( ) 【答案】错误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

：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。信用卡诈骗罪是利用信用卡进

行诈骗的行为，不包括利用信用证诈骗的行为。利用信用证

诈骗的行为，根据刑法的规定，构成的是信用证诈骗罪。所

以，本题是错误的。 【考生注意】根据2006年的法律硕士入

学考试大纲，信用卡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都不在考试的范

围之内，故考生对这两种罪的相关知识不需掌握。 8．《刑

法》第233条规定，过失致人死亡，"本法另有规定的，依照

规定"就是指在其他过失犯罪中导致他人死亡，就直接以其他

犯罪定罪处罚，而不再以过失杀人罪论处。( ) 【答案】正确 

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：过失致人死亡罪与其他

致人死亡的过失犯罪的界限以及法条竞合的处断原则。我国

刑法分则除在第233条规定了过失致人死亡罪之外，还有很多

条文规定了由于过失犯罪又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的

出现。例如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中“因逃逸致人死

亡的”等等。《刑法》第233条规定，过失致人死亡，"本法

另有规定的，依照规定"表明在这种情况下，应分别依照有关



条文定罪量刑，不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。实际上这些犯罪

的规定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规定形成了法条竞合关系，所以

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按照法条竞合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

原则，按照特别条款规定的犯罪定罪处罚。所以，本题是正

确的。 【考生注意】法条竞合是2006年考试大纲中新增加的

内容，而类似于第233条规定，过失致人死亡，"本法另有规

定的，依照规定"的刑法关于法条竞合的规定也是法律硕士入

学考试常考的知识点之一，其题型涉及到单项选择、多项选

择、法条分析等多种题型，考生对此应予以充分的注意。 9

．空白罪状，即在刑法分则条文中不直接叙明犯罪特征，而

是指出该犯罪行为所违反的其他法律、法规。( ) 【答案】正

确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：空白罪状的含义。空

白罪状是我国刑法分则罪状的基本形式之一，是指在刑法分

则条文中不直接叙明犯罪特征，而是指出该犯罪行为所违反

的其他法律、法规。所以，本题是正确的。 【考生注意】在

罪状的几种形式中，考生一般容易将空白罪状和引证罪状混

淆。与空白罪状引用其他法律、法规不同，引证罪状是指引

用同一法律中的其他条款来说明或确定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

特征，对此考生应准确记忆不同罪状形式的含义，以免混淆

。还应注意的是，考生不仅应当掌握叙明罪状、空白罪状等

罪状形式的含义，还应能够正确判断刑法分则具体条文对某

一具体犯罪的罪状形式，以便准备单项选择题和法条分析题

。 10．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，

违反国家规定，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，数

额较大的，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。( ) 【答案】错误 【考点分

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：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概念及其与职



务侵占罪的界限。根据刑法第396条的规定，私分国有资产罪

是指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，违

反国家规定，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，数额

较大的行为。根据刑法第271条的规定，职务侵占罪是指是指

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将本

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私分国有资产

罪与职务侵占罪在犯罪主体、客观方面等均有明显的区别。

本题的题目显然是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概念，所以，本题是错

误的。 【考生注意】根据2006年的法律硕士入学考试大纲，

私分国有资产罪不在考试的范围之内，故考生对私分国有资

产罪以及本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界限问题都不需掌握。百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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